
5.1.5  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8.1.1 条对应。 

本条的设计要求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 

中各类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级的低限值的要求。本标准附录 E 中未列出的民用

建筑类型，可参照相近功能类型的要求进行设计。对于公共建筑如办公建筑中

的大空间、开放办公空间等噪声级没有明确要求的空间类型，可不做要求。 

 


